成教高职院文明宿舍评比标准
为了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，识大体、顾大局，文明住宿，使学生宿舍真正成为优雅、整洁的学习生活场所和团结、文明的育人环境，特制定本评比标准。 

 

 一、评比标准 

1、“每月文明宿舍”评比条件（评选比例为本楼宿舍的10%）

（1）坚持值日生制度，能够每天打扫房间卫生。 

（2）室内空气新鲜、无异味。 

（3）室内门窗玻璃洁净、明亮，暖气片、窗台无杂物。 

（4）地面干净，门后无垃圾，床下整洁无杂物。 

（5）床上物品叠放统一整齐、无乱挂衣物。 

（6）饭盒、脸盆、牙具、水杯、暖瓶等日用品摆放统一整齐。 

（7）室内墙壁无乱贴、乱挂、乱画、乱钉现象。 

（8）不使用违章电器。 

（9）每月宿舍卫生检查平均分数在90分以上

 

2、学期文明宿舍评比条件 （评选比例为本楼宿舍的5%）

（1）具备“月文明宿舍”条件。 

（2）团结向上。宿舍成员思想上要求进步，积极参加校、学院(系)班组织的各项活动。成员之间团结互助，集体荣誉感强，敢于与不良行为作斗争。
（3）勤奋学习。宿舍全体成员勤奋好学、遵守自修纪律、互帮互学，不断提高学习成绩。
（4）遵纪守法。宿舍全体成员模范遵守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公寓管理条例》、校纪校规及有关公约。
（5）个人及包干卫生能始终保持整洁，全室成员积极参加公益卫生劳动，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。宿舍卫生检查，全年平均分在95分以上，而且每周卫生检查均达到优秀。
 

二、评比检查制度及办法 

1、检查评定标准：“月文明宿舍”平均分为90分以上，且无不及格、无违纪现象。 “学期文明宿舍”从“月文明宿舍”中间按比例择优评选。

 

2、“文明宿舍”是学生宿舍文明评比的荣誉称号，院学生会生活部将结合日常卫生纪律检查的基础上，根据考评结果，每学年推荐参加校级“文明宿舍”评比，并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根据上述标准，若宿舍员中有任何一种下列行为则取消该宿舍该学年“文明宿舍”的评选资格：
（1）因违反宿舍管理条例，一人次以上(含一人次)受校级通报批评以上处分的宿舍(含警告)。
（2）因违反宿舍管理条例，二人次以上(含二人次)受到公寓中心能报批评的宿舍。
（3）无正当理由夜间迟归二人次以上(含二人次)的宿舍。
（4）违反自修纪律，在宿舍内玩游戏、打扑克、下棋等活动被查到二次以上(含二次)的宿舍。

 

以上条款解释权在南京信息大学成教高职院学生工作处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教高职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3月
